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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未能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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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視早於2月10日遞交第一份天台發射站的申請，至今仍未得
到批准

• 於今天下午接獲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律師信通知，若香港電視不能
確保其電視訊號不會被多於5,000住戶接收，需申請免費電視及/或
收費電視牌照，否則不能推出服務

• 技術上，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希望知道作為流動電視頻
譜及綜合傳送牌照的持有機構，技術上怎樣才能合法地執行牌照
賦予的權力，傳送及廣播節目？我們可以使用甚麼技術？



我們想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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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話用DTMB可能觸犯《廣播條例》，4年前城市電訊(即香港電視前身)用

同一制式申請，審批後獲准投牌，現在卻是犯法，政府幾時改變政策？

2. 究竟流動電視服務持牌機構可以使用那些技術？法律根據何在？技術中立

的政策是否依然存在?

3. 政府話超過5,000住戶接收，就要受《廣播條例》規管，要申領免費電視牌

照。但中移動透過政府協助建發射站，覆蓋9成住戶，卻無須申請免費電視

牌照。何解?

4. 流動電視牌照條款要求覆蓋最少50%住戶，流動電視營辦機構怎可以同時限

制少於 5,000 住戶接收?

5. 2010年，多份政府文件清楚列明，《廣播條例》不規管流動電視牌照，為

甚麼一切問題都在香港電視購入牌照後才發生改變？



暫時停止新節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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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撓，香港電視無奈決定：

– 在政府提供清晰法律和技術指引之前，暫停新節目製作

– 香港電視將考慮採取法律行動，要求法庭介入並作出裁決

• 有見現時情況，香港電視將無法於七月一日開台，需重整製作計劃：

– 《惡毒老人同盟》、《大眾情性》、《天網》及Working 
Holiday會繼續製作，其他節目暫緩

– 若政府不再改變遊戲規則，我們將集中資源發展互聯網多媒體
平台

• 員工安排：無裁員計劃，將會與同事討論及決定未來互聯網內容發
展計劃



補充資料



背景資料1：流動電視網絡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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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的流動電視服務是以CMMB制式運作。由

於CMMB是由一家內地流動電訊商自行研發的

制式，並未有進一步的技術發展，在網絡覆蓋

及節目畫面質素上均有所限制

• 七個山頂發射站以CMMB制式廣播，覆蓋香港

超過90%人口，即是香港有多於5,000住戶可接

收其電視訊號



背景資料2：技術中立政策

• 2010年2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科發出「香港廣播類流
動電視服務發展框架」，列明「我們應採取市場主導及科
技中立的模式，讓市場選擇廣播類流動電視服務的技術制
式。」

• 拍賣特高頻頻帶的無線電頻譜以提供廣播類流動電視服務
的資訊備忘錄，第9頁B.8.1以及電訊局於2010年3 月10日發
出的答問資料第LG.7條中亦提到：「Given the well-
established market-led and technology-neutral principles, the 
Licensee is free to adopt any widely recognised standards for 
the provision of broadcast-type mobile TV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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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3：4年前DTMB獲電訊管理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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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電訊於4年前提交DTMB (DMB-T/H) 的技術作申請，有相申
請書詳細列出DTMB (DMB-T/H)的傳送模式及一系統的接收裝置，
並獲當時的電訊管理局批准，合資格成為競投機構之一



背景資料4：《廣播條例》不規管流動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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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賣特高頻頻帶的無線電頻譜以提供廣播類流動電視服務的資訊備忘
錄，當中B.5 關於流動電視服務發牌安排中明確指出:

– 流動電視服務的“傳送”和“內容”分別由不同發牌制度規管。要建立
和維持傳送本地廣播類流動電視服務的傳送網絡，營辦商必須持有根據
《電訊條例》發出的綜合傳送者牌照。即香港電視現時持有的041號綜合
傳送者牌照。

• 在節目方面，目前《廣播條例》並無規管在香港供流動器材接收的電
視節目服務(即在移動環境中接收又不涉及任何指明處所的服務)，但
如服務並非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則受該條例規管。

• 另一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08年12月22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更
清楚指出上述流動電視服務發牌的安排，即“傳送”和“內容”分別
由不同發牌制度規管的安排是根據在2008年12月16日的會議上，由行
政會議所建議，並由行政長官下達的指令，根據建議在香港發展廣播
類流動電視服務。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並根據以上安排於2010年2月11日公佈流動電視服
務的發展框架，清楚確立相關安排。



背景資料5：流動電視及OTT平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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